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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及适用范围 

 

1.1 本指南涵盖以液化石油气（石油气）作冷媒的家用电冷藏柜有关标准、储存、运输、

维修及弃置的安全指引。 

 

1.2 《电气产品(安全)规例》（第 406G 章）规定在本港供应的家用电气产品（包括家用电

冷藏柜）必须符合适用的安全要求（例如国际电工委员会有关电气产品安全的标准（IEC 

标准））及持有有效的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另外，由于石油气属《气体安全条例》（第

51 章）释义下的气体之一，所以条例上某些要求亦同时适用于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

用电冷藏柜。 

 

1.3 本指南只适用于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电冷藏柜。本指南须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例

中所有相关法定条文规例一并阅读，包括但不只限于以下项目：  

 《电气产品(安全)规例》（第 406G 章）； 

 《气体安全条例》（第 51 章）； 

 《电力(线路)规例》（第 406E 章）； 

 《产品能源卷标实务守则》； 

 《消防条例》（第 95 章）； 

 《危险品条例》（第 295 章）； 

 《防火通吿第四号》－危险物品； 

 《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第 509 章）； 

 《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第 59 章）；以及 

 

1.4 本指南必须与制造商发出的指引一并阅读，除非有关指引与法定条文有所抵触，否则

本指南不会取代有关指引。 

 

1.5 本文件只作指引用途，无意免除任何人士所须负上的法定责任。有关规例的权威性诠

释，须由法庭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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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义 

 

标准 － 指机电工程署署长所接受的： 

(a)  英国标准协会所公布的英国标准； 

(b)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所公布的欧洲标准； 

(c)  国际电工委员会或国际标准化组织所公布的国际标准；或 

(d)  任何其他标准。 

 

石油气 － 指以下任何气体的混合物： 

(a)  主要由丙烷、丙烯、丁烷或丁烯组成的碳氢化合物；或 

(b)  (a)段所指的所有或任何碳氢化合物。 

 

石油气瓶车 － 指主要为在道路上运载石油气瓶而设计及制造的汽车或主要为这目

的而经改装的汽车。 

 

维修人员 － 已完成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电冷藏柜培训课程的人员。 

 

维修工场 － 任何指定用作维修和保养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冷藏柜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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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品安全、警告卷标及安全指引 

 

3.1 电气产品安全 

 

所有电气产品（包括家用电冷藏柜）均须符合规例（即《电气产品(安全)规例》（第 406G

章））内适用的安全规格。《电气产品（安全）规例指南》旨在令电气产品供货商明白

规例内的电气产品安全要求。该指南内也罗列了家用电气产品的适用安全标准，而家

用电冷藏柜的适用安全标准为 IEC 60335-2-24（连同 IEC 60335-1）。 

 

3.1.1 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须以中文或英文载有以下资料： 

(a) 参考编号； 

(b) 电气产品的名称及型号或类别参考； 

(c) 制造商的名称及地址； 

(d) 要求电气产品接受测试的人的姓名或名称及地址； 

(e) 测试电气产品并裁断其符合规格所依据的标准； 

(f) 认可核证团体或认可制造商(视属何情况而定)的名称、地址、获授权签署

及(如适用的话)公司印章；及 

(g) 核证的日期。 

 

3.2 警告标签 

 

3.2.1 警告标签须符合 IEC 60335-2-24（连同 IEC 60335-1）内项目第七：标示的要

求。 

 

3.2.2 由于石油气作为家用电冷藏柜的冷媒属易燃气体，所以其压缩器须附有「注意

防火」及标示易燃冷媒类别名称的警告标签，让需要触及该压缩器的用户或维

修人员能够清楚看到。因此，把警告标签印于或牢固地贴于冷藏柜的压缩器上

是其中一种有效提醒用户及维修人员加以警惕的方法。 

 

3.2.3 警告卷标须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7010 W021（黄色三角形「警告：火警

风险／易燃物质」）或其他合符相关标准的符号准则设计，警告标示的高度不

得少于 15 毫米。易燃冷媒类别的名称亦建议同时注明在警告卷标内，而字体

的高度不得少于 5 毫米。 

 

3.2.4 警告卷标的模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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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铭牌 

 

3.3.1 铭牌须符合 IEC 60335-2-24（连同 IEC 60335-1）内项目第七：标示的要求。 

 

3.3.2 除相关标准的要求外，铭牌上亦建议注明以下资料： 

 

(a) 上述第 3.2 条所述的警告标签，并以繁体中文及英文展示冷媒的名称及

化学代号； 

 

(b) 以繁体中文及英文分别展示 「维修工作必须由受过训练的技师在工场进

行。」及 “Maintenance work shall only be carried out at workshop by 

well-trained maintenance worker.”或类同字句。 

 

3.3.3 铭牌须以耐用的物料制成，其上的字体必须清晰易读，让负责搬运、维修或弃

置该冷藏柜的人士容易及清楚看到铭牌上的资料。 

 

3.4 用户使用说明书内的安全指引 

 

3.4.1 用户使用说明书须符合 IEC 60335-2-24（连同 IEC 60335-1）内项目第七：标

示的要求。 

 

3.4.2 用户使用说明书须包括警告标签（见第 3.2 条）及安全警告提示（见第 3.3.2(b)

条）警惕用户及维修人员。此外，用户使用说明书亦须包括以下基本安全要求：  

(a) 说明书须包括有关产品的安装、使用、维护及弃置等信息。 

(b) 警告：须确保产品外围或嵌入结构的通风位置没有阻碍物。 

(c) 警告：切勿使用非由制造商建议的机械工具或其他方法加速除霜过程。 

(d) 警告：切勿在冷藏柜的食物储蓄格内使用任何非由制造商建议的电器用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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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严禁以任何尖锐对象碰触制冷系统。 

(f) 小孩子应在看管下妥善使用冷藏柜。 

(g) 切勿堵塞冷藏柜周围的空间。 

(h) 如制冷回路遭到损坏，切勿使用邻近的电力器具或明火设备，以及打开

窗户让空气流通，并请实时联络维修保养代理跟进。 

(i) 上文所述的警告标签必须永久贴于冷藏柜上。如冷藏柜要搬到另一地方

或回收，应把用户使用说明书交给将会使用或处理该冷藏柜的人士。 

 

3.4.3 制造商可加入其他安全指引及／或修改以上指引，以配合其产品。 

 

4. 储存及运输 

 

4.1 储存 

 

4.1.1 根据《气体安全（气体供应）规例》的规定，储存室内所有冷藏柜的石油气含

量，不得超过总容水量 130 升，否则便须遵照《气体安全（气体供应）规例》

第 3 条的规定，事先征求气体安全监督给予建造及使用应具报气体装置的批

准。（容许存放的冷藏柜数量，视乎冷藏柜按容水量计算的石油气含量而定。） 

 

4.1.2 如所有冷藏柜的石油气含量超逾总容水量 130 升，则须符合《香港石油气业

工作守则第 1 单元－石油气库及石油气瓶储存间》载列的安全要求。 

 

4.2 运输 

 

4.2.1 根据《气体安全（气体供应）规例》第 25(2)条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使用汽车

运载(a)容水量不少于 130 升的石油气瓶；或(b)两个或以上容水量合共不少于

130 升的石油气瓶在道路上行走，除非(i)该汽车是石油气瓶车；及(ii)该石油气

瓶车已获发给有效的许可证。因此，运输大量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电冷藏

柜而其总容水量超过 130 升时，应安排已领有效许可证的汽车运载，并须遵

守所有相关的气体安全规例。（容许运输的石油气冷藏柜数量，视乎冷藏柜按

容水量计算的石油气含量而定。） 

 

 

5. 维修工场 

 

5.1 一般 

 

根据《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第 509 章），雇主须采取以下措施，促进工作地点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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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及健康，包括： 

 提供及维持不会危害安全或健康的作业装置及工作系统； 

 作出有关的安排，以确保在使用、处理、贮存或运载作业装置或物质方面是安全

和不会危害健康的； 

 提供所有所需的数据、指导、训练及监督，以确保雇员的安全及健康；  

 提供及维持安全进出工作地点的途径；以及 

 提供及维持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环境。 

 

5.2 地点 

 

5.2.1 在设计同时为大量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电冷藏柜进行维修和保养的大型

工场时，须提供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在设计维修工场时，须考虑下列安全要

求： 

 

(a) 如工场设于上层，须确保信道通风良好及通风系统安全。 

 

(b) 维修工场不应设于地面以下的地方。  

 

(c) 维修工场内用作维修和保养石油气制冷回路的设备应妥善保养，以确保

相关设备可靠及可供安全使用。该等设备并应根据生产商的建议进行定

期测试及校准，以确保操作正常。 

 

(d) 维修工场地面须避免有沟渠或不通风的坑槽；如有沟渠或坑槽，须与维

修工场至少有 1 米的距离以防较空气重的气体积聚。如无法避免有水沟

或沟渠，其进出口或排水口必须稳固覆盖或适当密封。 

 

5.3 通风 

 

鉴于有大量需予维修保养的以石油气作为冷媒的家用冷藏柜同时暂存于同一处所内，

因此维修工场必须有良好的通风。 

 

5.3.1 自然通风 

 

维修工场在自然通风方面的安全要求，可参考《香港石油气业工作守则第 1

单元－石油气库及石油气瓶储存间》第 4.8.2 节。 

 

5.3.2 机械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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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维修工场必须具备足够的通风能力提供一般通风。此外，如维修工场未

能符合上文第 5.3.1 条的要求，则须装设机械通风系统。 

 

(b) 机械通风系统须与其他一般通风系统分隔开。机械通风系统的所有排气

管道均须气密，以防气体泄漏。 

 

(c) 定点抽气系统的进气孔口必须设于离地面不高于 150 毫米的位置。 

 

(d) 定点抽气系统必须于开始工作前启动，并在整段工作期间保持开动。另

建议装设声响警报系统，以便系统发生故障时能发出警报。 

 

5.3.3 气体探测系统及灭火筒 

 

(a) 维修工场内须装设可用以探测石油气的气体探测器，有关探测器须设于

离地面不高于 150 毫米的位置。 

 

(b) 须于维修工场内的显眼地方展示气体探测系统位置的平面图。 

 

(c) 当易燃混合气体的浓度达到最低燃点限度 20%时，气体探测系统须发出

声响及视觉警报。在主电源中断时，该警报器须能保持正常运作。 

 

(d) 必须定期测试和覆检气体探测系统所有固定或可携带的部件。 

 

(e) 维修工场须配备适量的干粉式灭火筒。 

 

5.4 维修人员的培训 

 

5.4.1 所有维修人员均须完成相关的培训课程。 

 

5.4.2 维修人员应定期修读相关的复修课程。 

 

5.4.3 维修人员须熟悉意外发生时的紧急应变程序，如何使用灭火筒及工场的逃生通

道。 

 

6. 弃置所须注意的安全事项 

 

6.1 弃置任何以石油气作冷媒的家用电冷藏柜前，必须清除制冷回路内的所有石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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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在弃置冷藏柜前，须先用惰性气体或清水清除制冷回路内的石油气，以确保安全。在

妥善完成驱气前，切勿进行任何涉及明火或高温的工作。 

 

7. 参考文件 

 

7.1 国际电工委员会电气产品安全标准 IEC 60335-2-24:2012（连同 IEC 60335-1:2010） 

冷冻器具、冰淇淋机及制冰机的特定规格 

 

7.2 《香港石油气业工作守则第 1 单元 － 石油气库及石油气瓶储存间》 

 

7.3 《电气产品（安全）规例指南》 
 


